
 
 
 
 

南京晶淼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--015 

证券代码：834373        证券简称：晶淼材料         主办券商：华鑫证券 

 

南京晶淼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2016 年度报告摘要 

一、重要提示 

1.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，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

容，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

台（www.neeq.com.cn或 www.neeq.cc）的年度报告全文。 

1.2无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声明对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

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。 

1.3全体董事均出席董事会。 

1.4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本年度公司财务

报告进行了审计，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 

1.5公司联系方式： 

董事会秘书：马超 

电话：025-56610908 

电子邮箱：njjmcl@126.com 

办公地址：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东屏镇工业集中区开屏路 9号 

二、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
 
2.1主要财务数据 

   单位：元 
项目 本年期末 上年期末 增减比例% 

资产总计 41,707,366.08 32,538,899.95 28.18 
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7,646,942.87 31,720,103.18 18.68 
营业收入 8,959,180.90  12,849,829.07 -30.28 
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36,839.69 565,337.57 65.71 

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

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
249,18.69 819,761.48 -96.9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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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-2,753,795.54 -16,794,955.10 -83.60 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.55% 2.57% - 

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1.18 1.04 13.46 

基本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0.03 0.02 50.00 
 

 

2.2 股本结构表 
单位：股 

股份性质 
期初 

本期变动 
期末 

数量 比例% 数量 比例% 

无限售条

件股份 

无限售股份总数 - - 10,437,500 10,437,500 32.77% 

其中：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 - - 4,012,500 4,012,500 12.60% 

      董事、监事、高管 - - 3,125,000 3,125,000 9.81% 

      核心员工 - - - - - 

有限售条

件股份 

有限售股份总数 30,550,000 100.00% -9,137,500 21,412,500 67.23% 

其中：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 16,050,000 52.54% -4,012,500 12,037,500 37.79% 

      董事、监事、高管 12,500,000 40.92% -3,125,000 9,375,000 29.43% 

      核心员工 - - - - - 

     总股本 30,550,000 - 1,300,000 31,850,000 - 

     普通股股东人数 12 

 

2.3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
单位：股 
单位：股 

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
期末持 

股比例% 

期末持有限售

股份数量 

期末持有无限售股

份数量 

1 陈伟清 10,450,000 - 10,450,000 32.81% 7,837,500 2,612,500 
2 黄啸南 7,500,000 - 7,500,000 23.55% 5,625,000 1,875,000 
3 朱东平 5,600,000 - 5,600,000 17.58% 4,200,000 1,400,000 
4 郑烨 4,000,000 - 4,000,000 12.56% 3,000,000 1,000,000 
5 陈袁圆 1,000,000 - 1,000,000 3.14% - 1,000,000 

6 
华鑫证券有限公司做

市专用证券账户 
0 987,000 987,000 3.10% - 987,000 

7 刘海宁 500,000 1,000 501,000 1.57% - 501,000 
8 陈伟勇 500,000 - 500,000 1.57% 375,000 125,000 
9 王煜辉 500,000 - 500,000 1.57% 375,000 125,000 
10 陈远晴 500,000 - 500,000 1.57% - 500,000 

合计 30,550,000 988,000 31,538,000 99.02% 21,412,500 10,125,500 

 

2.4 公司与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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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2.81% 

陈伟清 黄啸南 朱东平 郑 烨 其他自然人 

23.55% 17.58% 12.56% 13.5% 



 
 
 
 

南京晶淼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--015 

三、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

本公司属塑料制品业（C292），是改性氟塑料管材等环保材料的

生产商及服务提供商，公司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专利以及商标，与上

海华谊集团技术研究院合作，以氟塑料改性为课题，研发各种改性氟

塑料，发展我国的氟塑料应用领域，为管材市场提供高端的产品和优

质的服务。公司的主营业务为节能材料和节能产品的研发、生产和销

售及技术服务。目前，公司的主要业务是自洁型 PPR复合管专用原料

及管材的生产和销售，还有部分代理销售杜邦银浆业务。公司经过长

期的发展，已形成了一套与上、下游行业特点相适应的经营模式。公

司具有明确的商业模式，公司商业模式与公司发展目标相一致。 

（一）研发模式 

为了提升公司的技术水平，使公司的技术和研发能力尽快达到行

业内领先水平，公司以总经理及技术人员为核心，设立公司的研发中

心，充分整合公司内外部资源，进行系统化和专业化的研发与设计工

作。 

研发机构及研发方式：聘请行业的知名专家会同公司的研发人员

组成专业化团队，并与专业性机构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，如：上海华

谊（集团）公司技术中心（以下简称“上海华谊”）。公司与上海华

谊签订了技术合作研发合同。公司与上海华谊（集团）技术研究中心

长期合作，并作为其实验基地，围绕“氟塑料改性”课题，研究开发

改性氟塑料原料及产品，拓展我国氟塑料的应用领域。 

（二）销售模式 

公司的销售业务分为代理和直销两种模式。公司的光伏导电银浆

产品采用代理销售模式，自主研发的自洁型 PPR复合管则采用直接面

对终端用户直接销售，自洁型 PPR复合管专用原料向制管企业直接销

售。代理销售模式是在约定的区域或渠道范围内，进行杜邦品牌的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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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销售经营，公司与经销合作商以代理经销商价格进行结算，按合同

要求提供支持和服务。 

公司在销售上注重品牌建设，通过专业化的发展，为客户提供高

质量的产品以及优质的服务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，公司产品有很强

的价格优势及价格上升空间。 

（三）制造与供应模式 

制造模式： 

生产设备---公司为专业化制造企业，拥有先进的生产设备和充

足的生产能力，部分重要设备是根据产品特点专门定制的；公司的生

产设备是完全按照产品的工艺流程布局的，具有较高的生产效率。 

生产人员---公司拥有高水准的专业化生产管理团队、技术人员

和技术工人，能满足公司目前的管理需要。公司一直致力于人才队伍

建设特别是本地化的年轻团队以及国际化管理和技术人才的培养。 

供应模式： 

公司在采购、包装、运输方面都着力培养长期、稳定的供应方，

以保证公司能为客户提供高质量和专业化的产品和服务。 

（四）盈利模式 

公司目前的利润主要来自于自洁型 PPR复合管及专用料和光伏导

电银浆的销售。公司经过多年技术经验的积累，已形成了一系列拥有

自主知识产权和专利的核心技术。以其掌握的相关技术为基础，通过

为客户提供光伏导电银浆和自洁型 PPR复合管，来获取相关收入、利

润及现金流。公司的商业模式能够取得销售收入并实现盈利目标，具

有可持续性。 

报告期内，公司商业模式无重大变化。 

四、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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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，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

生变化的，公司应当说明情况、原因及其影响。 

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，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

变化。 

4.2本年度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，公司应当说

明情况、更正金额、 原因及其影响。 

本年度内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事项。 

4.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，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，公

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。 

不适用。 

4.4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，董事

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说明。 

不适用。 

 

 

 

南京晶淼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7年 4月 19日 


